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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晟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北京中晟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双方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经甲乙双方协商，特定以下合同。 

一、 本运输合同是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甲方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 

二、 本合同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合同有效期为二个月。依照合同，乙方为甲方提供：同城运输服务，依照合同，甲方

可通过  电子邮件    □传真   □电话通知  □EDI      其它：  （请注明）等形式达成业

务委托。 

三、 乙方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四、 关于费用： 

1) 甲方应当按约定收费标准向乙方支付运输费用（1500 元，大写壹仟伍佰元整）。 

2) 甲方应当按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运输费用。 

3) 乙方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线运输而增加运输费用的，甲方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运

输费用。 

4) 如遇燃油费变化等不可控原因，导致乙方运营成本变化，则乙方有权和甲方协商调整收费标

准。 

五、 关于费用结算方式及时间 

1）按次结算：乙方提供发生费用详细清单，甲方需在见单后 10 日内一次结清。 

     七、关于货物手续及包装： 

1) 甲方委托货物运输，应当向乙方准确标明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

点、电话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甲方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乙方损失的，

甲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 货物运输需要办理审批、检验等手续的，甲方应当将办理完有关手续的文件提交乙方。 

3) 甲方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 

4) 甲方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物

Beijing China Railway Express Co.，Ltd.                   PAGE 1 
OF 3 



                                                                                                                                             
北京中晟物流有限公司 

品运输的规定对危险物品妥善包装，标出危险物标志和标签，并将有关危险物品的名称、性

质和防范措施的书面材料提交乙方。 

5) 甲方违反前款规定的，乙方可以拒绝运输，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

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八、关于到货： 

1) 在乙方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甲方可以要求乙方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

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所产生的运输、仓储等费用应该由甲方承担。 

2) 货物运输到达后，乙方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或收货。收货人超过 15 天

未提货的，应当由收货人向乙方支付保管费等费用，若收货人拒绝支付，应由第三方协调解

决，或由甲方承担相应的费用。 

3) 收货人提货或收货时，必须当场检验货物，对货物的数量、毁损等未提出异议的，视为乙方

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和要求交付货物，交付应视为运输义务的终结、保管责任的转移。

乙方应对货物运输全过程监控，如出现问题，货物不能如约到达，应及时通知甲方，并向甲

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九、关于货损： 

1) 乙方可代甲方办理货物保险，费用由甲方支付，保险费率为货物声明价值的千分之三，乙方

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可代甲方办理索赔手续；若甲方不要求为货物上保险，如果

运输过程中出现相关损失，如属乙方责任造成，则按货物损坏或者灭失部分每公斤 5 元的标

准赔付，且不超出此票运费总额。 

2) 乙方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乙方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

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或者合理损耗以及甲方、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十、甲方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乙方对运输的相应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收货人不明或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乙方可以提、存货物。但由此

产生的费用应由甲方承担。 

十一、 对于多式联运： 

1) 乙方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 

2) 乙方可以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

但该约定不影响乙方对全程运输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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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方收到甲方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据。按照甲方的要求，多式联运单据可以

是可转让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 

4) 因甲方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乙方损失的，即使甲方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甲方仍然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十二、 不可抗力 

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政府政策调整、搬迁以及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合同中断或终止履行

的，双方互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十三、 合同生效后，双方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

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十四、 合同生效后，合同期内任何一方不能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果一方需要变更或解除必须提前

一个月与对方协商，在双方达成一致后方可变更。否则，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另一方

上月运输费用 30%的违约金。 

十五、 本合同在履行时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按国家法律规定进行解决。 

十六、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 

十七、 本合同附件具有与本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全称）：北京中晟物流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                    开户行：建行北京光谷支行 

账户名称：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北京中晟物流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0252000000596791                       银行账号：1105 0172 5200 0000 070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683 号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楼理工科技大厦 1321 室 010-68949187                  物流基地 5 号-338 

代表人：                                           代表人：郭志刚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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